关于开展2025-2026学年春季学期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的通知
各学院、各位同学：
为鼓励学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兵役，做好服兵役学生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退役学生学费减免工作，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310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9〕473号）等文件政策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开展2025-2026学年春季学期服兵役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申请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向对象
1.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实行代偿。
2.退役后自愿回校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和退役后考入我校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
3.下列学生不享受以上国家资助：
（1）在校期间已通过其他方式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
（2）定向生（定向培养军士除外）、委培生、国防生、部队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干部。
（3）其他不属于服义务兵役或招收军士到部队入伍的学生等。
二、申请时间
申请学生自主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填写申请表，在7月6日前将所有学费补偿代偿、学费减免申请材料交至学校行政楼208办公室；
三、资助标准
资助标准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执行，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如有最新通知，则以最新通知为准，超出学费标准部分不予补偿或减免。
四、注意事项
1.申请表内填写内容详实、准确、完整（不可手写相关学生信息）。
2.请学生务必如期提交材料，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申请材料的，将无法纳入本年度申报范围。
五、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服兵役学生资助工作，做好相关政策宣传，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学生知晓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服兵役学生应报尽报，无一遗漏。
2.各学院要严格审核申请材料、逐级把关，确保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对于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联系人：许老师，联系电话：028-37390607。




[bookmark: _GoBack]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6年5月26日
